
 
 

 

 

 
  

 

   

 

 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 

與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面人士/團體

對《基本法》有關原則及法律程序問題的意見� 

A. 原則問題

原則問題 郁德芬女士意見� 

A1. 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能符合《基本法》中有關中
央與特區關係的條文中的原則： 

(1)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(見《基本法》第一
條）？� 

(2) 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（見《基本法》第
十二條）？� 

(3) 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，既對中央人民政
府負責，又對香港特區負責（見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三

及四十五條）？� 

z 香港是祖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是無庸置疑的；任何發

展只要在《基本法》所賦予的權力和責任內進行，

就是符合這原則了。� 

z 只有藉普選特首，才可增加其支持、認受性，使特

區政府的管治有效率和效能。� 

A2. 就「實際情況」和「循序漸進」兩個原則，你認為: 

(1)「實際情況」應包含什麼？� 

(2)「循序漸進」應如何理解？� 

z 建議按「循序漸進」的原則，逐步改變提名委員會

的組成和候選人應具備的條件。但應有一個時間表

的進程，減少關卡（這建議是基於我對「� B5」的「應
於� 07/08普選特首」而作的補充意見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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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問題 郁德芬女士意見� 

A3. 根據姬鵬飛主任在一九九零年三月二十八日的說明，
你認為香港的政治體制發展如何才能: 

(1) 「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」？ 

(2)「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」？ 


